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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变更，怎样在履行合同过程中避免因重大误解造成损失

，是当前建设企业应重视的问题。 比如，在采购建筑材料的

过程中，购销双方如果以确认书的形式对合同的最终成立进

行确认的话，一定要留意一下合同的实质性内容是否已变更

，如果变更就要考虑是否接受合同的最终认定，以及怎样调

整履约方案。不然，因履约与合同内容不符造成的损失就要

单独承担了。 一般来说，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包括：

当事人的名称或姓名、住所；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

报酬；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解决争议的方法

。 合同的签订过程一般包括要约和承诺过程。要约是希望和

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要具体明确；承诺是

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承诺

的内容应当与要约的内容一致。 根据《合同法》第30条规定

：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的，为新要约。有

关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履行

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方法等的变更是对要约内

容的实质性变更。 签约双方采用信件、数据电文等形式订立

合同的，可以在合同成立之前要求签订确认书，签订确认书

时合同成立。因此，签约过程中，无论是要约方还是承诺方

一定要留意一下合同的内容与先前比较有无变化，再签字。 

《合同法》第61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

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可以



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交易

习惯确定。 《合同法》第39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

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

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

制其责任的条款，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 

如果因重大误解签订了合同，《合同法》第77条规定：当事

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变更合同

应办理批准、登记手续的，依其规定。还有一种补救措施就

是：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合同中规定以仲裁

方式解决争议），请求变更或撤销，撤销权要在当事人知道

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因此，当事人不要

错过时效，避免损失扩大。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